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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学校关于《中共浙江工业大学委员会 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浙江工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全面深化人才培养改革的决定》、《中共浙江工业大学委员会关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的文件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导师在课外育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切实提高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
第二条 本科生导师制是指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由教师担任导师，给予学生在思想、学习、生活等成长成才方面提供导向性和指导性教育及服务，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协调发展。
第三条 本科生导师制从第二学年起开始，与新生入学第一学年大类培养的新生导师制衔接组成学院全程本科生导师制。
第二章 本科生导师选聘条件
第四条 思想政治素质好，为人师表，身体健康，工作责任心强，关心和尊重学生，能及时掌握学生学习与发展需求，较好的把握学生的个性特点。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第五条 具有中级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且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或具有博士学位；在前两年的教学考评中无不良教学记录；学术造诣较深厚，有指导毕业设计（论文）或者指导大学生学科竞赛经验的教师及优才导师优先。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    第六条  熟悉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教学经验丰富，了解相关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等内容；近三年教学工作中无不良记录。

第三章  本科生导师工作职责
    第七条  提高学生的理想信念和抱负水平。了解和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提供指导性意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树立远大理想。
    第八条  关注学生健康成长。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帮助学生分析和解决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三自”能力；指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提高学生主动适应环境和社会的意识和能力。
    第九条  关心学生学业进步。帮助学生了解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计划及专业前沿动态，扩大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定期与学生见面，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并及时予以相应协助；根据学生个性差异，在学生制订个人学习计划、选课和设计个人学业规划等方面予以具体指导。
    第十条  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结合自身科研和学习体会，鼓励和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学科竞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科研活动；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导师的有关科研工作，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

第四章  本科生导师的聘任程序
    第十一条  教师自荐或各系、研究所组织推荐等方式遴选可担任导师人选，经教师和学生双向选择及调剂后确定本科生导师。一般每位导师指导同一年级学生人数不超过6名。
第五章 导师的管理与考核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第十二条  学院成立本科生导师制工作小组，由学院院长担任组长，教学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系主任、教学教务秘书、辅导员等组成成员，负责导师选聘、日常管理、年度考核等工作。
第十三条　本科生导师工作量计入学校教师课外育人工作绩效考核（不含毕业设计和论文环节）；导师工作的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工作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和岗位聘任的基本条件。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院学工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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